
  

牡丹江医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教发通[2021]15 号 

 ★  
关于组织申报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通知 

 

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加

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进一步促进我校及我省教育科学事业繁

荣发展，表彰教育科研战线取得的重大原创性、时代性研究成果，根据《黑龙

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评选奖励活动的通知》（黑教科规办〔2021〕5 号）文件要求，学校现组织开

展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推荐活动,教师发展中心组织

成果申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成果范围 

1. 凡列入全国或省教育科学规划的各级各类立项课题成果均可参评，

已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必须有明确的课题标识，不宜公开发

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内容必须与课题研究内容一致。 

2. 凡未列入全国、省有关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不含各级各类学会、协会

立项课题），但被决策、管理部门采用的咨询报告、调研报告、研究报告等，

经省教育厅相关部门推荐，也可参加评奖。其中决策、管理部门是指市（地）

级及以上政府行政部门。 



  

3. 凡已在往届国家、省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评奖、优秀教学成果奖

评奖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奖中获奖的成

果不再参加评奖。 

4. 各高等院校已开展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的，其推荐成果

主要应是评奖活动中已获奖成果。凡参加评奖活动而未获奖的成果，一般不

再推荐参评。未参加评奖的成果可推荐参评。 

5. 参评成果完成时间限定在 2016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期间。 

二、报送成果材料要求 

申报成果经所在部门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由相关部门将申报材

料按照 14 个分支学科分类（见附件 1），学科内部按照成果类型（著作、论

文、决策咨询）分类汇总（包括申报汇总表）统一报教师发展中心。 

需要提交的电子材料以“报送单位名称+省高教评奖”命名，由部门统

一打包报送指定邮箱，报送的每项成果单独一个文件夹，以“部门+所属学科

（与申报汇总表一致）+申报人姓名”命名， 每项成果文件夹应有 3 个 PDF

格式文件（注：电子材料 1、2 用于通讯评审（盲审），电子材料的文字表

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作者姓名、单位等任何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  

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1. 通讯评审活页（以“通讯评审活页”命名文件） 

2. 参评成果匿名主件（以“参评成果主件名称”命名文件），著作类

成果主件如不能提供完整书稿，需提供前言、 后记、版权页、目录及具有代

表性的一章或一节；论文类成果主件需提供封面、版权页、文章所在目录、

正文；研究报告类成果主件需提供正文及决策、管理部门采用证明。 

形式审查材料（以“形审材料”命名文件），形审材料（不要匿名）

需要按顺序提供：（1）封皮。需要写明成果名称、类别、申报人姓名、申

报人工作单位，如果属于教育科学规划系列课题成果，请写明课题级别（例

如：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和课题编号。（2）材料目录。（3）课题任



  

务下达书。国家、省规划课题成果，需提供课题任务下达书，已经结题的课

题还需提供课题结题证书，非规划课题成果不需提供。（4）非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成果推荐意见。未列入全国、省教育科学规划的课题研究报告等报告

类成果必须提供省教育厅有关部门的推荐意见（详见申报评审书第四项）。

（5）网上查询截图。著作类、论文类成果，必须提供主件的网上查询截图。

（6）报告类成果被采纳情况。报告类成果在此部分必须提供市（地）级及

以上政府部门（不包含事业单位的行政部门）出具的成果采用证明。 

纸质材料收取时间另行通知，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1）申报评审书 6 份

（1 份原件、5 份复印件）；（2）有关证明材料 6 份（复印件、左侧装订或胶

订）；（3）参评成果原件 1 份、复印件 6 份（著作类提供前言、后记、版权页、

目录及具有代表性的一章或一节；论文类需提供封面、版权页、文章所在目录、

正文；研究报告类需提供正文及决策、管理部门采用证明）。 

三、材料报送时间  

请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指定信箱，纸质版备好另行通知

上交时间。 

联 系 人：张春军 

联系电话：2659, 13604834898 

邮    箱：715020274@qq.com 

附    件:  

1.评选奖励办法 

2.申报评审书 

3.通讯评审活页 

4.申报汇总表 

  

教师发展中心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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